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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中常见问题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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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范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
及财务状况，完善企业基础管理，为科学评价和规范考核企业经营绩效及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提供依据，国务院国资委制定了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  

企业在清产核资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现谈几个常见问题的会计处理：  

   一、关于企业按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帐面余额，与改为权益法核算后的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帐面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申报处理的问题   

在清产核资中，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将长期股权投资从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核
算而产生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帐面余额，与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帐面
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不应作为清产核资清查出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或收益申
报处理，而应由企业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工业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
衔接规定的通知》（财会［2003］31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帐务调整。  

   二、关于企业内部单方挂帐或金额不相等的往来款项作为坏帐损失申报的问题   

根据《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评价［20 03］7 2号）
有关规定，企业内部往来款项原则上不能作为清产核资坏帐损失申报处理。但在清产
核资实际工作中，通过帐务清理和资产清查，企业的内部单方挂帐和往来款金额不相
等现象较为普遍，为了全面摸清中央企业“家底”，如实反映企业存在的矛盾和问
题，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资产状况，企业内部的单方挂帐在同时取得下列证据时可
以在清产核资中比照坏帐损失申报：  

1、企业对于单方挂帐产生的内部证据，包括：会计核算有关资料和原始凭证；相关经
济行为的业务合同；形成单方挂帐的详细原因；  

2、债务方提供的不承认此笔挂帐的理由；  

3、中介机构对该笔挂帐的经济鉴证证明。  

对于企业的内部金额不相等的往来款项，先由企业进行帐务调整，差额部分再比照单
方挂帐的申报方法进行申报。  

   三、关于企业将主要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背离较大的差额部分
作为损失申报处理的问题   

在清产核资工作中，若企业清查出主要固定资产（企业在1995年清产核资时估价入帐
的土地除外）和流动资产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存在较大背离的情况，且该主要固定资
产和流动资产未发生产权转让或进行处置，则企业可以将主要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帐
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额按照《企业会计制度》有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原则，作为
清产核资预计损失申报处理，但不得作为清产核资按“原制度”清查出的损失申报处
理。  

   四、关于纳入清产核资范围但已于清产核资基准日上一年度进行过资产评估的企业
资产损失申报问题   

根据《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规程》（国资评价［2003］73号）有关规定，企业所属
子企业因某种特定经济行为在上一年度已组织进行过资产评估的，可以不纳入此次清
产核资范围。但若企业因某种特定经济行为在上一年度组织进行过资产评估后，仍有
资产损失尚需处理的，企业也可以参加此次清产核资。在申报清产核资资产损失时，
企业可以按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评价［20 03］7 2号）
和《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经济鉴证工作规程的通知》（国资评价［2003］7 8号）有关规
定，将资产评估结果作为评估事务所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提供给负责清产核资财务
专项审计的会计师事物所进行审计。  

   五、关于期初未分配利润为负值的企业在清产核资中按《企业会计制度》预计的损
失处理问题   

根据《关于印发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资金核实工作规定的通知》（国资评价［20 03］7 4
号）的有关规定，在清产核资中，对于按        《企业会计制度》预计的损失，企业应核
减期初未分配的利润。若期初未分配利润为负值的，企业仍应将预计损失记入期初未
分配利润，即加大未分配利润的负值。对于未分配利润的负值，企业应在清产核资基
准日后的五年内按照会计制度用当年实现的利润进行弥补，五年后若还未弥补完，企
业可用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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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2 005年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2004年度发生的按《企业会计制
度》预计的损失处理问题   

对于以2003年12月3 1日为基准日进行清产核资，但计划于2005年才开始执行《企业
会计制度》的企业，由于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和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时间相差一
年，企业应按照清产核资和《企业会计制度》要求，进行2004年度资产损失的预计工
作，并将预计损失结果另行报国资委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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